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年 7月 10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2)佑字第 191號 

主旨:為改善澎湖國內商港馬公碼頭區交通，請會員旅行社提醒所屬，避免將團體旅

客提早送抵港區周邊，以維護人車安全， 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澎湖縣政府 112 年 6月 7日府旅行字第 1121104175號函轉臺灣港務股份

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 112 年 5 月 22 日高港馬公字第 1126931297 號函

「召開澎湖國內商港馬公碼頭交通動線規劃協調會議紀錄」結論(三)辦理。 

2. 為改善澎湖國內商港馬公碼頭區交通，避免車輛過於集中進場及旅客需提早

排隊候船之情形，請會員旅行社宣導，帶團至該縣旅遊返台時，避免將團體

旅客過早送抵港區周邊，以協助紓緩候船排隊現象。 

 

理事長 

 

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